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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6 年簡字第 3605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7 年 01 月 18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詐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06年度簡字第3605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元琛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06 年度

撤緩偵字第41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元琛犯電信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之盜用電信設備通信罪，處有

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並應於判決確定後陸個月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許元琛與吳曉柔之女兒薛羽涵原為男女朋友。許元琛於民國

    105 年7 月至9 月間，與吳曉柔、薛羽涵同住在吳曉柔位於

    高雄市○○區○○路0 段000 巷0 號住處。許元琛竟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利益，而基於盜用他人電信設備及違法由自動付

    款設備得利之犯意，接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在上址住處內

    ，利用深夜吳曉柔、薛羽涵均熟睡之際，未經吳曉柔、薛羽

    涵之同意或授權，盜用薛羽涵所申辦、門號0000000000號行

    動電話之電信設備上網，並以「00000000」帳號登入「樂點

    卡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樂點卡公司）之點數儲值

    網頁中，點選以中華電信門號即吳曉柔所申辦之市內電話門

    號00-0000000作為付款方式，而依序輸入其欲購買如附表所

    示之遊戲點數（金額）、吳曉柔上開電話門號暨所屬電信業

    者即中華電信之名稱、身份證統一編號等資訊，俟樂點卡公

    司透過中華電信將驗證碼簡訊傳送至薛羽涵之行動電話，許

    元琛再將該驗證碼輸入至上開點數儲值網頁中，供樂點卡公

    司核對無誤後，即將遊戲點數儲值至許元琛之上開帳號內，

    由許元琛另依其需求轉加值至「倚天屠龍記」網路遊戲上加

    以使用。上開購買遊戲點數之款項，則由中華電信代墊後，

    列入吳曉柔次月份應繳納之電信費用帳單扣繳，許元琛因而

    以此不正方式使中華電信之自動付款設備代為向樂點卡公司

    付款，而獲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嗣因吳曉柔於接獲電信費

    用帳單後查覺有異，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認定事實之依據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元琛於警詢、偵查及本院調查中

    均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吳曉柔、證人薛羽涵於警詢及偵查

    中指訴之情節相符，並有上開行動電話（電子商務）通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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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上開行動電話門號於樂點卡公司儲值消費記錄暨IP位置

    、加值記錄暨IP位置、通聯記錄查詢單附卷可稽，足認被告

    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罪科

    刑。

三、論罪

    按電信法第56條第1 項之罪構成要件所稱「使用有線、無線

    或其他電磁方式，盜接或盜用他人電信設備通信者」，並不

    限於以盜拷他人行動電話之序號、內碼等資料於自己之手機

    內，為盜用之唯一方式，其他諸如：利用他人住宅內之有線

    電話，盜打他人電話為通信行為；或在住宅外之電話接線箱

    內，盜接他人之有線電話線路，以自己之電話機盜打他人電

    話為通信行為；或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竊取他人之行動

    電話手機，進而為盜打通信之行為；或僅以使用竊盜之意思

    ，擅取他人之行動電話手機為盜打通信之行為等，不一而足

    ，皆成立本罪（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6559號判決意旨

    參照）。又被告上開以中華電信信用帳單資料於樂點卡公司

    網站購買點數之方式，係使用中華電信以室內電話隨單收款

    之機制，亦即於網站購物結帳時，選擇以電信帳單方式付款

    ，並依照選擇電信帳單類型，輸入室內電話號碼、身分證字

    號等驗證資料，再進行室內電話回撥驗證等第二道鎖驗證，

    通過驗證後，中華電信即對購物網站代消費者支付款項，並

    隨電信帳單向消費者收取款項，故此機制對於購物網站而言

    ，雖屬收費設備，惟對於被告而言，應屬刑法第339 條之2

    之自動付款設備。是核被告所為，係犯電信法第56條第1 項

    盜用他人電信設備罪，及刑法第339 條之2 第2 項違法由自

    動付款設備得利罪。被告自105 年7 月23日至105 年9 月3

    日多次盜用他人電信設備及違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得利之行為

    ，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出於同一目的，各行為之獨立

    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

    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

    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之一行為。被

    告以接續之一行為犯上開2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

    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電信法第56條第1 項之罪。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意旨認應論以刑法第339 條之1 第2 項之以不正

    方法由收費設備得利罪嫌，容有未恰，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

    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四、科刑

    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有謀生能力，竟不以正當手法取得財

    物，僅為購買遊戲點數，即盜用其女友及女友之母之電信設

    備，並透過電信帳單支付之機制加值共15000 元，其行為自

    有不當，另考量被告並無前科，素行良好，其犯後坦承犯行

    ，並已賠償被害人之損失，態度尚可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緩刑及沒收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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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 查被告並無前科，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

    參，本院審酌被告已賠償被害人，足認其尚有為自己行為負

    責之事實，而被告行為時年齡為19歲，智慮未若成年人周全

    ，經此偵查、審理程序，當知記取教訓，而應無再犯之虞，

    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諭知緩刑2 年，並衡量被

    告所為之情節、所耗費之資源等，依同條第2 項第4 款之規

    定命被告於判決確定6 個月內向國庫支付1 萬元。

 ㈡ 被告以前述方式使中華電信墊付之款項共15000 元，雖亦屬

    被告犯罪所得，惟因中華電信仍係向吳曉柔請款，而被告已

    賠償吳曉柔15000 元，故如就被告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即

    有過苛之虞，爰不予以宣告沒收。

六、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1 項、第454 條第1 項、第300 條，

    電信法第56條第1 項，刑法第339 條之2 第2 項、第55條、

    第41條第1 項前段、第74條第1 項第1 款、第2 項第4 款，

    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之刑。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10日內，向本院提

    起上訴（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     月    18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蔡書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     月    18    日

                                書記官  安淑慧

附錄：論罪法條

電信法第56條第1 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以有線、無線或其他電磁方式

，盜接或盜用他人電信設備通信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150 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

得他人之物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

│編號│上網時間        │購買遊戲點數金額│

│    │                │                │

├──┼────────┼────────┤

│ 1  │民國105 年7 月23│新臺幣（下同）  │

│    │日2 時43分      │1500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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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5 年7 月23日2 │1500元          │

│    │時48分          │                │

├──┼────────┼────────┤

│ 3  │105 年7 月23日3 │500元           │

│    │時28分          │                │

├──┼────────┼────────┤

│ 4  │105 年7 月23日3 │1500元          │

│    │時29分          │                │

├──┼────────┼────────┤

│ 5  │105 年8 月1 日0 │500元           │

│    │時53分          │                │

├──┼────────┼────────┤

│ 6  │105 年8 月1 日4 │1500元          │

│    │時2 分          │                │

├──┼────────┼────────┤

│ 7  │105 年8 月1 日4 │1500元          │

│    │時49分          │                │

├──┼────────┼────────┤

│ 8  │105 年8 月1 日4 │1500元          │

│    │時52分          │                │

├──┼────────┼────────┤

│ 9  │105 年9 月1 日1 │500元           │

│    │時30分          │                │

├──┼────────┼────────┤

│ 10 │105 年9 月1 日1 │1500元          │

│    │時33分許        │                │

├──┼────────┼────────┤

│ 11 │105 年9 月2 日2 │1500元          │

│    │時12分許        │                │

├──┼────────┼────────┤

│ 12 │105 年9 月3 日2 │1500元          │

│    │時22分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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